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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為控股子公司內蒙古斯諾的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的進展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國民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所發佈之《關於為控股子公司內蒙古斯諾的全資子

公司提供擔保的進展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國民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孫迎彤先生

中國深圳，2026 年 6月 25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 執行董事孫迎彤先生、闞玉倫先生及葉艷桃女士；
(ii) 非執行董事周斌先生；及(iii)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衛武先生、郝丹女士及吉杏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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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斯诺的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生效后，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民技术”）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公司为资产

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前述担保

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提供的

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

日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斯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湖北斯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斯诺”）融资提供新增不超过人

民币1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担保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及2026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关于2026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2025年年度

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湖北斯诺向前述银行申请融资提供人民币3,3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1512058148799


公司本次为湖北斯诺提供担保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之内。公司为湖北斯诺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本次使

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

剩余可用的

担保额度

是否关

联担保

湖北斯诺 3,300.00 46,461.43 49,761.43 8,700.0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内蒙古斯诺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39）。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被担保人）：湖北斯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被担保的债权：不超过人民币3,300万元整

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检查、保险、评估、登记、鉴定、保管、提

存、公证、垫缴税款等费用，以及乙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

裁费、执行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过户费、拍卖费等所有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算。发生协商变更债务履行期限情形的，以变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为

保证期间起算日。乙方依照法律规定及/或主合同约定宣告债务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从各该提前到期日开始起算。

合同生效：自甲乙双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77,183.95万元，

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22,647.03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3.3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分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